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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民事裁定(節 本)

1l1年度台上字第2405號

筤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陳威震

李秋銘律師

工淑英

林永斌

吳水生

上  三  人

訴 訟代理 人 楊盤江律 師

被 上訴 人 越發 國際開發有限公 司

兼法定代理人 林明發

法 定代理 人 林台鵬

郭螢琳

李才辛豪

傳儀臻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 ,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l1年 5月

17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 (ll0年 度重上字第200

號),提起上訴 ,本院裁定如下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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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正本證 明與原本無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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